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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有错必纠
一定程度上抚慰亲属的伤痛

最高法负责人昨日在采访中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切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扎实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司法
改革，大力加强人权司法保障，高度重视纠正和防范冤假错案。聂树斌案是一起
历时22年且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从另案被告人王书金2005年自认真凶以后，社
会公众对如何处理聂树斌案十分关注，聂树斌案再审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
启动并进行的。

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聂树斌无罪，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是聂树斌案再审改判，有力践行了我们党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一贯方

针，是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的具体落实，是社会进步、法治昌明、司法公正的生
动体现。

二是聂树斌案再审改判，充分彰显了对人权司法保障的高度重视，是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在司法领域的具体贯彻，是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工作目标的有效落实。

三是聂树斌案再审改判，充分展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司法改革的实
际成效，是证据裁判、疑罪从无等法律原则的坚定实践，是健全完善冤假错案防
范、纠正机制的重要成果，必将在全社会产生信仰法治、信赖司法的正能量。

同时，聂树斌案再审改判最直接的意义是还了聂树斌及其家人一个公道，最
终实现了个案正义。再审改判聂树斌无罪，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抚慰聂树斌亲属的
伤痛。作为司法人员，一定要牢记错杀的沉痛教训，始终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
法，确保悲剧不再重演，法治不再蒙羞，正义不再迟到。

要强化人权保障理念、程序公正理念
证据裁判理念、互相制约原则

最高法负责人说，从聂树斌案看，有很多问题值得认真反思，有很多深刻教训
值得审判机关认真汲取。

一是要强化人权保障理念，尤其要高度重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
的保障。要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理念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和各环节，从源头上
有效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二是要强化程序公正理念。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程序违规
违法，不仅严重影响程序正义，而且会严重危害实体公正。必须坚决摒弃重实体、
轻程序，重口供、轻其他证据等做法，坚决杜绝指供、诱供甚至刑讯逼供，严把程序
关，严格依法规范办案。

三是强化证据裁判理念。在审查判断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时，既要审查对被
告人不利的证据，也要审查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既要审查证据的客观性，也要审
查证据的合法性。坚持任何证据未经质证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的要求。对缺乏客
观证据，主要依据供证一致定案的案件尤其要注重审查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审
查据以定案的证据是否形成完整证据锁链，不放过任何疑点，使公正裁判奠基在
严密的证据体系基础之上，切实把好公正裁判的证据关。

四是要强化互相制约原则。在侦查、起诉、审判环节，各职能部门都要严格依
法，认真履职，把好关口，全面落实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

约原则，不能重配合、轻制约，甚至不制约。
五是要强化有错必纠理念。既要尽最大努力有效避免冤假错案，又要勇于纠

正已经发现的冤假错案。对当事人的申诉，一定要认真细致、尽职尽责进行审查；
对确有冤情的申诉，要及时依法进行审理。

切实贯彻疑罪从无原则
明确对证据缺失的裁判规则

最高法负责人说，聂树斌案再审不仅社会影响重大，其判决在司法理念、裁判
规则等方面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切实贯彻疑罪从无原则。聂树斌案是典型的疑案。从在卷证据看，虽然
聂树斌本人一直认罪，但其供述有诸多疑点；虽然也有客观证据在卷，但重要物证
的来源不清、证明力明显不足；虽然有供证一致的情形，但又存在证据链条不完
整、不可靠的问题。对这样的案件宣告无罪，能够充分彰显疑罪从无原则的价值
蕴含，有力促进疑罪从无原则的贯彻落实。

——对历史疑案的处理坚持应当实事求是态度。本案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
受当时执法理念、执法条件、执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本案存在不少程序瑕疵和不
规范做法，甚至存在一些重大疑问和缺陷。对此，本院在再审中坚持以历史的眼
光，实事求是、客观理性地看待，不纠缠于细枝末节，但是对其中严重违反法定程
序，导致在案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存在重大疑问，证明力受到严重影响等关系到案
件基本事实是否能够认定、基本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的问题，在裁判文书中态度鲜
明,不回避,不含糊。

——明确对证据缺失的裁判规则。本案复查和再审期间，申诉人及其代理人
提出，原审卷宗中缺失与定案有关的重要证据，这些证据对聂树斌可能有利，强烈
要求法庭对此问题给出说法。合议庭通过分析在卷材料，全面调查研究，确认这
些证据曾经收集在案，同时认为原办案人员对有关证据缺失没有作出合理解释，
最后作出了缺失证据存在且对聂树斌可能有利的裁判意见。证据缺失现象至今
在个别案件中仍然存在，遇此情形如何采信证据、认定事实，存在不同看法。本案
再审对这一问题予以明确，是尊重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正确意见的具体体现，也是
贯彻证据裁判原则、解决此类疑难问题、促进办案机关规范办案行为的必然要求。

彰显了司法机关坚持的司法理念：
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实体和程序并重

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检察厅厅长尹伊君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此案
办理，司法机关切实有效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
决心，彰显了司法机关坚持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实体和程序并重的司法理念，对
今后办案工作将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聂树斌案件得以纠正无疑是我国法治进程中具有标志意义的又一重大事件。”
尹伊君说，检察机关一直高度关注该案的办理，并依据法律规定履行监督职责。

经审查，最高检及时向最高法提出了应依法改判聂树斌无罪的检察意见。通
过再审审理，最高法采纳了最高检意见。尹伊君说，检察机关同步对该案进行审
查、监督，及时提出了依法改判无罪的检察意见，有效发挥了法律监督职能，确保
该案得到了及时公正处理。 综合新华社报道

最高法：
公开宣判聂树斌无罪，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最高检：
是我国法治进程中具有标志意义的又一重大事件


